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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金融监管框架的重构：

技术、法律与市场的三维分析
张钰宁，林登辉，许 恒

摘  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当代先进的生产方式，凭借其创造性、灵活性、适应性和交互性，

在金融领域等多个行业展现出革命性的潜力，是当代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提升

金融创新和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金融监管框架难以应对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快速迭代变化和创新特性。本文基于当前美国、欧盟和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金融监管相关政策，

提出“三维监管框架”，通过“技术与应用”“法律与伦理”“市场与社会”三个维度，从提高算法

多样性与透明度、革新版权保护机制、构建责任归属新框架、构筑金融数据质量之锚、优化金融反垄

断政策，以及制定跨境数据流动新标准六大核心要素出发，构建一个能够快速适应技术变革的金融监

管新框架，不仅关注技术进步和金融创新，同时兼顾风险管理、市场公平性、市场参与者权益保护和

全球监管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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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突破

关键性与颠覆性技术，形成新的高效能生

产力（周文和许凌云，2023）。生成式人工

智能具有创造性、灵活性、适应性、交互性，

在金融领域展现出其革命性的潜力，是新

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然而，生成式人工

智能的应用挑战了传统金融监管框架的有

效性，尤其是在确保市场稳定性、防范系

统性风险和保护市场参与者权益等方面。

因为现有的监管政策往往基于传统金融技

术和预定义式的操作模式，难以适应生成

式人工智能驱动的创新和快速变化，从而

较难实现规范敏捷式监管（陈天昊和徐玮，

2023）。如何在促进创新和保护市场参与者

权益之间找到平衡以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

带来的新型风险和挑战，从而确保金融系

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尚缺乏有效的监管

机制和政策指导，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

目前的研究多聚焦于评估生成式人

工智能在金融领域应用的风险与治理，并

提出了一系列监管原则和框架，旨在通过

技术中立性、比例原则和功能性监管等监

管方法来应对这些挑战（刘纯懿和胡泳， 

2023 ；张永忠，2024 ；韩春晖，2024 ；陈 

凤仙 等，2024）。然而，当前研究提出的

监管方案虽在理论上提供了初始的架构和

方法，但由于尚未在实际金融市场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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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测试，它们的操作性、可行性及在动

态环境下的适应性尚未得到充分验证。因

此，这些方案在预见性管理和对高度动态

市场条件的反应能力方面，可能仍需进一

步的细化和验证。例如，对于生成式人工

智能实时监控大量交易行为和预测市场趋

势的能力，如何在监管框架中具体实施这

一技术，以确保既促进金融创新又保护市

场的稳定性和公正性，这是未来研究需要

重点关注的问题。尽管现有研究为我们理

解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金融监管框架带来的

挑战提供了宝贵的视角，但鲜有研究如何

构建一个能够适应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

展和创新性质的监管框架。本文旨在通过

深入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

用特点及其带来的监管挑战，提出一个创

新的监管框架。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尝试构建一个金

融监管框架，旨在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

金融领域的监管挑战（图 1）。本文构建包

含“技术与应用”“法律与伦理”“市场与

社会”三个维度，针对算法、知识产权、

责任归属、数据质量、反垄断、跨境数据

流动六大核心要素的“三维监管框架”，以

期为金融科技的持续发展和金融监管的创

新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本文的边际

贡献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在研究视

角上，提出一个综合考虑技术、伦理和社

会因素的“三维监管框架”，突破传统的以

法规为中心的金融监管研究模式，引入技

术主导的监管因素，为理解和解决技术快

速迭代带来的复杂监管问题提供新的理论

和实践视角。其次，在研究对象上，探讨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可能引发的一

系列新型挑战，丰富了金融监管的研究范

畴，拓宽了金融监管的深度与广度。最后，

在研究方法上，结合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

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监

管策略，不仅展示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的异

同，也探讨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监管协

调。这对于设计跨国金融监管政策尤为重

要，有助于形成更加有效的国际金融监管

机制。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演进与金

融应用革新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演进与特征

基于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NLP），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复杂的算法

和庞大的数据集，能够提取大量非结构化

数据中有价值的信息和模式。人工智能不

再仅是信息处理的工具，而能够独立进

行创作和创新（欧阳日辉，2024）。具体

而言，它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和需

求，快速调整其内容，生成全新、有创意

的输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实现这一目标

时展现了强大的人机交互能力。通过 NLP
技术，它能够理解人类的语言输入，并生

成流畅、自然、符合语境的回应。这种

互动性赋予生成式人工智能非凡的创造

性、灵活性和适应性，使其在多样的应用

场景中表现出卓越的性能（张夏恒和马妍， 
2023）。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 
应用

客户服务与体验优化方面，生成式人

工智能通过 NLP 技术，提供更加个性化和

高效的客户服务。金融机构利用聊天机器

人和虚拟助手，能够 24×7 无间断地提供

客户咨询服务，处理常见问题，甚至执行

复杂任务如账户管理、交易执行等。这些

基于人工智能的系统能够通过分析客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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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历史和行为模式，生成针对性的回复

和建议，从而提高服务效率和客户满意度

（Stokel-Walker，2023）。
风险管理和合规方面，生成式人工智

能技术能够通过大量历史数据的分析，预

测和识别潜在的风险和欺诈行为，并在遵

守监管要求的前提下，为金融机构带来合

规管理的创新。利用算法对大量的数据进

行审查，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自动生成符

合监管标准的合规报告，从而降低了人力

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

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方面，金融科

技公司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算法的

潜力，推出了智能投资顾问等新型金融产

品。这些智能投资顾问基于行为金融视角，

根据个人投资偏好和市场条件自动调整投

资组合，为投资者提供更为个性化和有效

的资产配置策略。这不仅提高了金融产品

的智能化水平，也为投资者提供了更灵

活、智能的理财选择，从而优化了投资者

的预期效用和市场效率。（廖高可，2023 ；

Stokel-Walker & Noorden，2023）。
信贷与保险方面，在信贷中，生成式

人工智能通过深入分析个人的财务状况、

图 1 本文框架结构示意

基于中美欧的监管体系

“三维监管框架”

1.提高算法多样性与透明度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金融监管的挑战

法律与
伦理

法律与
伦理

市场与
社会

市场与
社会

1.金融服务中的数据偏见

2.平台权力的中心化

3.跨境数据流动的监管困境

1.构筑金融数据质量之锚

2.优化金融反垄断政策

3.制定跨境数据流动新标准

1.隐私与产权结构的新边界

2.伦理责任的归属模糊

1.革新版权保护机制

2.构建责任归属新框架

1.算法引致的金融生态变化

技术与
应用

技术与
应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金融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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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习惯等信息，重构传统信任机制，为

客户提供更加精准和个性化的信贷产品，

减少了信贷歧视与信贷寻租，从而使信贷

资源能够合理配置。在保险中，生成式人

工智能通过深度分析客户的个人信息、历

史索赔记录及其他相关数据，定制更为精

准和个性化的保险方案。这不仅提高了客

户对产品的满意度，而且有效降低了违约

和保险欺诈的风险，还使保险公司能够更

快速地识别潜在的风险因素，实现更精

准的风险定价和管理（Kreps & Jakesch，
2023）。

三、跨境视角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金

融监管

（一）欧盟生成式人工智能金融监管

欧盟的监管策略突出强调了数据治理

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操作的透明性，这在其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得到充分体现。《通

用数据保护条例》为金融服务行业中的生

成式人工智能数据处理设定了严格的透明

度标准，确立了数据主体权利和数据处理

者责任，以确保金融服务提供者在采纳生

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时对个人数据的保护责

任得到严格执行。此外，2020 年欧盟发布

的《人工智能白皮书》对金融服务中的高

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施加了特定的监

管措施，包括风险评估、合规性测试及前

置审核。这些监管措施专门针对涉及信用

评分、投资建议和欺诈检测等关键金融决

策支持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旨在通过

强化技术合规性和操作透明性来增强金融

市场的系统稳定性和信誉度（陈凤仙 等，

2024）。
在监管执行层面，通过欧洲银行管理

局等监管机构，欧盟积极评估金融科技，

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传统银行业

务模式的冲击，并在多份报告中深入探讨

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行业中重新

定义业务流程的方式及其对监管框架构成

的挑战，包括如何在不阻碍技术创新的同

时有效管理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型风

险，解决跨境数据流动所引发的法律与监

管问题，以及在成员国之间实现监管政策

的协调与统一。这些问题的存在突显了欧

盟现有监管框架在适应金融科技的快速发

展，特别是在处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复杂

性和动态性方面的不足（刘金瑞，2024）。
（二）美国生成式人工智能金融监管

美国的监管策略侧重于功能性监管，

通过现有的金融监管框架来应对新兴技术

带来的挑战，以确保监管的连续性和效率。

美国监管机构，特别是联邦贸易委员会

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在监管生成式人工智

能时强调透明性和责任性，确保金融机构

在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时能够保护市

场参与者权益，并维护市场的公平性和完 
整性。

美国的监管框架强调在创新和市场参

与者保护之间取得平衡。例如，联邦贸易

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市场

参与者保护的指导方针，明确要求金融服

务提供者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决策

时，必须确保其过程透明且易于为市场参

与者理解，同时保障个人数据的安全性和

隐私。此外，联邦贸易委员会对使用生成

式人工智能进行算法交易的金融机构施加

了额外的合规要求，旨在监控和管理可能

因算法错误或滥用而引发的市场风险和操

纵行为。尽管美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金

融监管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政策和措施，但

在实际操作中仍面临多项挑战。首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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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监管环境因其对创新的高度重视而复

杂化，监管机构必须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风

险管理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点。其次，跨

州和联邦层面的监管不一致性增加了金融

机构的合规成本，并可能影响监管的整体

效果。最后，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

快速发展，现有的法规可能难以适应新

兴技术的动态变化。（陈凤仙 等，2024 ；

Olan et al.，2022）。
（三）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金融监管

中国正积极构建一个覆盖银行、证券、

保险等关键金融领域的综合性金融监管框

架。该框架基于风险导向、功能导向和技

术中性原则，目的是实现对不同风险程度、

业务功能和技术应用的差异化管理。在生

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方面，监管框架

强调通过监管沙箱等创新措施来鼓励金融

科技的发展，同时加强金融市场参与者保

护、强化反洗钱和反恐融资职责、规范互

联网金融业务。此外，监管机构利用大数

据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监管效率，

加强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推动了从传统

被动监管模式向主动、智能监管的转变。

在监管创新与技术进步的同步发展方

面，中国注重建立一个既能促进金融科技

创新又能确保金融市场稳定的监管生态系

统。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等金融监管

机构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框架和指导原

则，专注于加强金融服务中生成式人工智

能应用的系统性风险管理和合规监督。具

体政策实施中，监管沙盒允许金融科技企

业在受限制的监管环境中实验生成式人工

智能等新兴技术，测试创新产品的可行性

和安全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

术进步法》的最新修订，中国还在推动建

立科技伦理审查机制，以规范涉及数据和

算法的科技活动，确保科技进步不仅促进

经济效益，同时也符合社会责任和伦理原

则。这些措施共同推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

在金融监管领域的深入应用和监管框架的

持续优化。然而，中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金融监管也面临诸多挑战，监管当局需要

应对由于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监管滞后问

题，同时还需处理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

对接问题。例如，中国的数据本地化要求

可能与国际跨境数据流动的监管要求存在

冲突，这需要在国内外政策之间找到平衡

（郭小东，2023）。

四、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金融监管的 
挑战

在当前金融科技领域，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快速发展与应用不仅为金融服务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机遇，也引发了一系列

监管上的新挑战。这些挑战触及金融监管

的“技术与应用”“法律与伦理”“市场与

社会”三个维度，其内在逻辑和相互关联

包括如下方面。①“技术与应用”维度：

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创新及

其在金融领域的具体应用。技术进步推动

了金融服务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但同时也

带来了新的监管挑战。本文探讨算法引致

的金融生态变化，监管此维度需关注技术

如何被应用，以及这些应用如何符合现有

或潜在的监管框架。②“法律与伦理”维

度：涵盖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的法律标

准、伦理准则及其执行问题。法律为技术

应用提供了规范框架，伦理则指导行为的

道德界限，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对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基本约束，保障技术应用

的公正性和合法性。本文探讨隐私与产

权结构的变革与金融监管的伦理困境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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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监管此维度需要发展更细致的法规来

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特有的问题，并通过

伦理审查确保这些法规的执行不仅合法也

符合伦理标准。③“市场与社会”维度：

考察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金融市场结构和社

会关系的影响。技术的市场应用不仅重塑

了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也影响了市场参

与者行为、竞争格局等社会层面的因素，

本文探讨数据偏见困境、平台权力的中心

化与跨境数据流动的监管困境。监管此维

度在评估技术创新、法律规范对市场的具

体影响的基础上，平衡创新与风险、保护

市场参与者相关利益。

（一）“技术与应用”维度

算法引致金融生态变化：生成式人工

智能的市场集中效应。

第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金融市场的

广泛应用引发市场同质化，降低多样性和

适应性，可能导致市场剧烈波动和系统性

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进步正在根本性

地改变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尤其在市场

分析和决策制定中的应用方面，通过深度

分析大量历史数据和市场趋势，能够预测

未来市场动向。然而，当市场参与者普遍

依靠相似的算法和数据集进行交易决策时，

引发了投资行为的高度同质化，这种趋同性

减少了市场的多样性和适应性，限制了市

场的信息效率，提高了市场波动性和系统

性风险。特别是在遭遇负面信息时，生成

式人工智能系统可能会集体采取卖出策略，

触发市场的急速下跌和“闪崩”事件，极

大增加市场的脆弱性。并且这一现象挑战了

有效市场假说（EMH）的核心前提，即市

场价格反映所有可用信息。实际上，在生

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市场同质化和趋同性

行为下，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可能更多地

反映算法预测和集体行为的结果，而非真

实的市场基本面信息。这同时触及了信息

级联效应和羊群行为理论，突显个体决策

时过度依赖他人行为的问题，加剧了市场

的波动性和脆弱性（陈兵和董思琰，2023）。
第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金融市场上

带来交易相互关联性增强和市场集中度增

加问题。市场集中度的增加反映了金融资本

和交易活动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高效能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和平台上，这种集

中趋势与赫芬达尔 - 赫希曼指数（HHI）对

市场集中度的度量相呼应，其升高指向了

一个更加集中和可能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

使得市场的反应机制和价格发现功能可能

会受到严重影响。多数市场参与者依赖相

似的数据源和预测模型，增加了交易互相

关联度，在特定市场信息下导致市场反应

过度同步，使单一冲击得以通过复杂的网

络关系迅速扩散，从而放大了系统性风险，

还可能导致市场操纵和资产定价失真问题。

（二）“法律与伦理”维度

1. 隐私与产权结构的变革：生成式人

工智能的创新边界

第一，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生成式

人工智能在金融服务中的应用所引发的数

据保护与隐私权问题可以被视为信息不对

称现象的一种新形态。一方面，金融机构

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收集和分析大量

市场参与者数据，而市场参与者往往对于

其个人信息的使用方式和范围缺乏清晰的

了解，这种信息的不平等分配加剧了市场

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未受保护的个人数

据可能导致“柠檬市场”现象，其中低质

量的数据保护措施驱逐了高质量的隐私保

护，进而破坏了市场的整体信任和效率，

造成市场失灵。另一方面，根据“信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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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权”理念，即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控制

权，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必须遵守

个体对于其个人信息控制的基本原则。然

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不透明性和算

法复杂性使得用户难以执行这一权利，从

而加剧了对隐私权保护的挑战。

第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

应用引发了复杂的知识产权和版权问题。

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广泛依赖大

量非结构化数据，如个人交易记录和市场

报告。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处理和使用这

些数据，可能涉及侵犯受保护数据的知识

产权，从而提出了数据真实性和合规性的

挑战，以及第三方对客户数据访问权限的

界定问题。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自

主创新的金融模型或策略，无明确编程指

令下的创作归属问题成为焦点：是归算法

开发者、使用机构还是算法本身所有？这

些问题挑战了现有主要围绕人类创作活动

构建的知识产权法体系，迫使监管当局重

新审视针对“非人类创作者”的版权归属

及保护机制（张新宝和卞龙，2024）。
2. 金融监管的伦理困境：生成式人工

智能行为的不确定性

首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自主性和复

杂性导致了监管责任的不明确。生成式人

工智能通过自学习和自适应算法，能够在

没有人类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做出决策。这

种决策的独立性虽然提高了处理复杂金融

任务的效率，但同时也模糊了责任归属。

当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金融服务中做出错误

的决策或引发风险时，确定责任归属变得

复杂，因为这些决策可能不直接反映开发

者的意图或预期（陈建兵和王明，2023）。
其次，道德责任的不明确进一步加剧

了监管的难度。在金融监管中，道德责任

通常涉及确保公平、透明和诚信的交易。

然而，当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决策过程时，

评估其行为的道德标准变得模糊。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决策逻辑可能与人类的道德判

断标准不同，导致在评价生成式人工智能

行为时出现道德责任的不确定性。这种不

确定性为金融监管带来了额外的挑战，因

为现有的道德和法律框架可能无法有效应

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独特行为。

最后，从法律责任角度看，现有的法

律框架未能充分适应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的快速发展。金融法规通常假设背后有可

识别的决策主体，如个人或法人实体，但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挑战了这一假设。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决策可能超出了编程者

的直接控制，这意味着传统的责任归属原

则难以适用。因此，监管当局面临着如何

更新法律框架以纳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的责任和监管要求的挑战。

（三）“市场与社会”维度

1. 数据偏见困境：生成式人工智能在

金融服务中的公平性难题

首先，数据偏见可能导致金融监管在

风险评估和管理中的失误。当金融监管当

局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来识别和评估市场

风险、信贷风险和操作风险时，数据偏见

可能导致生成式人工智能无法准确识别风

险或者错误评估风险程度，进而影响监管

当局制定政策和监管措施的准确性。这种

情况下，不仅影响市场价格发现机制和资

本的有效配置，导致市场效率下降，损害

经济增长和创新，还使得监管当局可能无

法有效地预防和应对金融风险，增加了系

统性风险的发生概率（何祎金，2024）。
其次，数据偏见挑战了金融监管的

透明度和可解释性。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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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过程往往是“黑盒操作”，当这些系

统被用于重要的金融监管决策时，数据偏

见可能导致不透明和难以解释的决策结

果。这不仅降低了监管决策的可信度，也

使得监管当局难以对外界解释决策过程和

依据，进而影响公众对金融监管公正性的 
信任。

最后，数据偏见挑战了金融包容性。

金融包容性的核心在于确保所有社会群体

均能获得和使用适宜、安全、有效且负担

得起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然而，数据偏见

的存在对实现这一目标构成了显著挑战。

当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金融服务领域应用

时，其训练数据的质量和偏见直接影响决

策过程的公正性与透明度。若训练数据反

映了现实世界中的不平等或歧视现象，则

生成式人工智能有可能复制甚至加剧这些

不平等，导致特定社会经济背景的个人或

群体在获取信贷、保险和投资等金融服务

时遭受不公正对待，而这种“隐形”挑战

对金融监管当局也是一大难题（宋华健，

2023）。
2. 平台权力的中心化：生成式人工智

能加剧金融资源与技术的不均衡

首先，在金融资源和技术不均衡的背

景下，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其高级算法和

数据处理能力，进一步拉开大型金融机构

与中小型机构之间的差距。这种技术优势

不仅体现在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上，更体现

在信息处理和决策支持系统上，从而加剧

了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和竞争的不平等，

使得市场集中度被推向更高水平。结果是

大型金融平台凭借生成式人工智能强化了

市场控制力，而中小型机构则因技术和资

本的双重劣势难以有效竞争，进而影响了

金融服务的普及性和市场的公平性（李希

梁和张钦昱，2023）。
其次，数据积累和网络效应在金融领

域的显著影响体现为对数据资源的不均衡

分配。大型金融平台因其庞大的用户基础，

能够积累大量的数据资源，通过生成式人

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这些平台能够进一步

优化其服务，吸引更多用户，形成正向反

馈循环。这种网络效应不仅加深了市场的

不均衡分配，也让新进入者和中小型机构

难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长期来

看，这种不平等的竞争态势可能抑制市场

的整体创新活力，导致金融服务的标准化

和同质化，进一步加剧金融服务的不平等

现象。

最后，平台权力的中心化和市场垄断

对金融机构构成的直接威胁日益凸显。随

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大型金融平台通过

整合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加强了自

身的市场控制力，也提高了市场进入的门

槛。这种趋势限制了中小型金融机构的业

务自主性和创新能力，使其过度依赖大型

平台，同时减少了市场参与者的选择，增

加了市场的不透明度。此外，平台经济中

的网络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集中趋

势，一旦某个平台或服务成为市场主导，

新竞争者及中小型机构面临的挑战将更加

艰巨。

3. 跨境数据流动的监管困境：生成式

人工智能引领的全球监管变革

第一，基于数据保护角度，生成式人

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必然涉及跨

境数据流动的问题，而不同国家和地区对

于个人数据的保护存在显著的法律和标准

差异，这一现象反映了全球治理中的法律

多样性原则，即不同法域根据各自的社会

文化背景和治理需求，形成了不同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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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和保护标准。对于跨境运营的金融机

构而言，这不仅意味着面临复杂的合规要

求，也对全球金融监管构成了挑战。这种

法律差异导致的合规成本增加，可能影响

金融机构的全球运营效率，进而影响全球

金融市场的整体效率，降低了金融资源配

置效率。而如何实现全球监管技术和标准

的网络效应，提升全球金融监管的整体效

能，是金融监管的一大挑战。

第二，跨境数据流动对防范金融犯罪

的监管挑战。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加持”

下，金融机构利用不同国家间的监管差异，

通过数字化平台进行跨境交易来规避严格

的监管环境，实现“监管套利”的方式会

更加先进与隐蔽，这不仅威胁到金融系统

的稳定性，也为洗钱、恐怖融资等金融犯

罪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全球金融监管

当局面临着“升级”的跨境监管困境，即

如何在数字技术跨越式升级下找到不同监

管体系间的协调和合作方法，以提高跨境

监控的有效性和效率。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能够得出以下结

论。第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决策存在透

明性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金融监管决

策中的应用，由于其决策过程的不透明性，

带来了监管上的挑战。这种“黑盒”特

性使得监管当局难以解释和验证生成式人

工智能的决策过程，进而影响公众对金融

监管公正性的信任。第二，对现有监管框

架的适应性挑战。现有金融监管框架难以

适应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和创新性

质。这主要体现在确保市场稳定、防范系

统性风险和市场参与者权益等方面，现有

政策往往基于传统金融技术和操作模式，

未能有效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创新

和变化。第三，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金融市

场运行的潜在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

深度分析和预测市场趋势，影响了金融市

场的运作方式，尤其是市场分析和决策制

定，可能导致市场参与者行为的同质化，

减少市场的多样性和适应性，进而引起市

场波动增加和系统性风险。因此，亟须构

建一个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不仅能够适应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而且能够兼

顾创新促进和风险控制的需求，从而为金

融监管当局、政策制定者及金融科技企业

提供指导和参考。

基于此，本文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金

融监管领域提供了一个全面、动态的“三

维监管框架”，从“技术与应用”“法律与

伦理”“市场与社会”三个维度出发，在技

术与应用维度强调提高算法多样性与透明

度，在法律与伦理维度强调革新版权保护

机制与构建责任归属新框架，在市场与社

会维度强调构筑金融数据质量之锚、优化

金融反垄断政策及制定跨境数据流动新标

准，通过六大核心要素，旨在构建一个能

够适应快速技术变革的金融监管新框架。

这个框架不仅关注技术的进步和金融创新

的激励，同时兼顾风险管理、市场公平性、

市场参与者权益保护和全球监管协调，旨

在促进金融科技的健康发展，保障金融市

场的稳定性，最终实现金融服务的普惠性

和可持续发展。

（一）“技术与应用”维度

提高算法多样性与透明度：双轮驱动

高效市场。

首先，引入多样性标准来规范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应用。监管当局可以通过制定

标准和引导政策鼓励金融机构与市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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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采用多样的算法模型和数据源，从而降

低投资策略的趋同性，增加市场的多样性

和复杂性，减少羊群效应和信息级联现象。

进一步地，监管当局可以建立一个评估和

认证算法多样性的框架，确保市场参与者

在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时遵循增强市场适应

性和韧性的原则，并且加强对市场动态的

实时监控，以识别和预警由于同质化引起

的系统性风险，并及时采取干预措施以防

止市场动荡。

其次，监管当局应增强市场透明度，

以减少交易相互关联性和对抗市场集中

度。通过实施更严格的披露要求，要求市

场参与者公开其人工智能模型的特性、数

据来源及决策逻辑，提高市场的透明度，

使投资者和监管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市场结

构变化及其对价格发现机制和市场稳定性

的影响。此外，监管当局应促进技术创新，

以增强交易的透明度和安全性，并支持新

的金融工具和平台的创建，促进市场的分

散化，从而有效应对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主

导地位滥用等市场失灵问题，从而保持市

场的公正和效率。

最后，加大对市场操纵行为的监管力

度，特别是那些涉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行

为。监管当局应明确制定规则，禁止使用生

成式人工智能进行市场操纵，如误导性信

息的发布和算法交易的滥用，并建立综合

的实时监控系统，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

术及时识别异常交易模式和潜在操纵行为，

从而维护市场的完整性和公平性，防止操纵

行为对市场稳定性和投资者信心造成破坏。

（二）“法律与伦理”维度

1. 革新版权保护机制：基于风险的隐

私与知识产权保护

第一，采取基于风险的监管方法，加

强对金融机构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处

理个人数据的监督。监管当局应确保金融

机构实施有效的数据管理和隐私保护措

施，如数据最小化原则、数据匿名化技术

的应用，以及加强数据安全性的技术措施。

此外，推动透明度原则的实施，要求金融

机构向市场参与者清晰地披露其数据收

集、处理和使用的目的、范围及方式，保

障市场参与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进一步，应促进“信息自决权”的实践，

通过制定强制性的用户控制机制，如数据

访问和删除请求的处理规定，确保个人对

自己的数据享有实际控制权。

第二，更新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框架

以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和金融

创新模型。监管当局应对知识产权法进行

重新审视与定义，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作

品归属权、使用权和经济权的界定。同时，

监管当局应促进版权保护机制的创新，考

虑引入新的版权登记和认证技术，提高版

权管理的效率和透明度，并鼓励开放式创

新和合作，通过制定合理的数据许可政策

和标准，促进知识共享和再利用，同时确

保数据所有者和创作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

护。针对“非人类创作者”的现象，开展

跨学科的法律和伦理研究，探讨适当的法

律响应策略，包括考虑人工智能创作的知

识产权归属、责任归属及其对创新激励的

影响。

2. 构建责任归属新框架：伦理与法律 
并重

第一，开发和实施一套明确的责任归

属原则和框架，专门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

在金融服务中的应用。这套框架应明确算

法开发者、使用者及监督者的责任划分，

确保每一个环节中的参与者都能清晰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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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例如，可以采用“算

法审计制度”，要求算法的开发和应用过程

中，必须遵循特定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标

准。此外，监管当局可以设立专门的机构

或小组，负责审查和验证金融领域内使用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确保其决策过程

符合既定的伦理和法律标准，减少监管责

任的不确定性，提高金融服务中人工智能

应用的透明度和可靠性。

第二，应当引入并推广道德指南或准

则，专门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应

用。这些准则应当涵盖人工智能在金融决

策中应遵守的基本伦理原则，如公平性、

非歧视性、透明性和可解释性。同时，鼓

励金融机构内部建立伦理审查流程，对使

用的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定期的伦理评估和

监督，确保其运作不违反公共道德和社会

价值观。并与立法机关合作，积极探索和

制定新的法律规范和标准，专门应对生成

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特殊性，重新考虑和界

定“责任主体”的概念，以适应人工智能

系统决策的自主性和复杂性。例如，探索

建立“算法责任法”，明确算法决策造成的

后果由谁负责，如何追究责任等问题。

（三）“市场与社会”维度

1. 构筑金融数据质量之锚：对抗决策 
偏见

首先，监管当局应建立和实施严格的

数据质量控制标准，明确数据收集、处理

和使用的规则。要求金融机构和人工智能

系统开发者采取措施确保其使用的数据集

广泛、多样化，并且代表不同群体和市场

条件。监管当局还应引入第三方审核机构，

对金融机构定期进行数据审查和偏见检

测，以独立和客观的视角评估和监督数据

的质量和偏见情况，及时识别和纠正可能

的数据偏见问题。

其次，提高金融监管决策的透明度和

可解释性。监管当局应鼓励或要求金融机

构和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者提高算法决策

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通过开发和采用“可

解释的人工智能”技术，使算法的决策过

程更容易被理解和审查。并制定相关的指

导原则或标准，要求金融服务提供者在使

用人工智能进行决策时，能够提供足够的

信息，说明决策的逻辑、依据和可能的偏

见来源。

最后，引入政府公共数据，提高金融

服务的普惠程度，促进金融包容性。通过

引入政府公共数据应对信息不对称带来的

风险，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和

应用考虑到各社会群体的需求和利益，避

免技术导致的市场扭曲。还应鼓励金融机

构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拓宽普惠金融的深

度与广度，惠及低收入与长尾群体，并建

立监测和评估机制，定期评估金融服务的

覆盖面、可达性及其公平性，及时识别和

解决由数据偏见导致的市场扭曲，确保金

融服务的公平性和包容性。

2. 优化金融反垄断政策：发展与约束

并重

首先，加强对市场竞争的监管，确保

金融市场的健康和公平竞争环境。金融监

管当局可以推动技术开放和数据共享，降

低中小型金融机构的进入门槛，通过制定

数据共享的法律框架，鼓励大型金融机构

与中小机构共享非敏感数据，促进市场信

息的透明度和数据资源的公平分配。同时，

监管当局可以设立创新基金，支持中小金

融机构的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增强其

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和自主性，从而更好地

应对技术壁垒和资源优势带来的市场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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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其次，推动实施数据治理的高标准，

保障数据的合法、公平和透明使用。这需

要制定严格的数据保护政策，确保用户数

据的安全和隐私权益，同时促进数据的合

理流通和利用。监管当局还应鼓励金融机

构采用开放式创新模式，通过合作而非垄

断来获取和利用数据资源，增加市场的活

力和创新能力，从而有利于解决数据积累

和网络效应带来的不均衡分配问题。

最后，制定和实施更为精确的反垄

断法律和政策，针对金融领域的特殊问

题进行调整。监管当局应对大型金融平台

的市场行为进行监督，防止其滥用市场主

导地位，限制竞争或损害市场参与者权

益。监管当局应促进市场多元化，支持多

种业务模式和服务创新并存，为市场参与

者提供更多选择。同时，监管当局应加强

对金融科技创新的监督管理，确保新技术

和服务的发展既促进了金融市场的效率和

便利，又不损害市场的公平竞争和金融稳

定，防止出现平台权力中心化和市场垄断 
现象。

3. 制定跨境数据流动新标准：创新国

际监管路径

首先，建立国际性的监管协调机制，

促进全球范围内的监管对接与合作。这一

机制应侧重于制定一套共同的数据保护标

准和准则，以减少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在

数据保护法律和监管要求上的差异。例如，

参照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

模式，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数据保护框架，

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标准，确保个人数据

跨境流动时的安全与隐私。此外，加强国

际监管沟通与信息共享，通过定期的国际

会议、工作组和研讨会等方式，交流各国

在数据保护和跨境数据流动监管方面的经

验和做法，寻找共识，形成有效的国际协

作机制。

其次，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

合作，共同打造一个跨境监控和信息共享

的平台。这一平台应聚焦于提高跨境金融

交易的透明度，包括交易主体的身份验证、

资金流向的追踪及交易目的的审查等，通

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提高监管的效率和精确

度，有效防范和打击跨境金融犯罪活动。

同时，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通过多边条

约和协议，设定共享金融犯罪信息的法律

框架，确保监管当局可以在尊重各国法律

的前提下有效地共享信息和资源，提高全

球金融安全水平。

最后，制定一系列国际通用的技术和

监管标准，尤其是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

术在金融服务中的应用。通过国际金融监

管当局的合作，统一技术接口和数据格式

的标准，可以大幅降低跨境金融服务的技

术壁垒和合规成本。并且建立国际监管协

调组织，负责监督和评估成员国对这些国

际标准的实施情况，促进监管实践的一致

和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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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Financial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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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AI), as a contemporary advanced production method, demonstrates 
revolutionary potential across various industries, including finance, owing to its creativity, flexibility, adaptability, 
and interactivity. It stands as a significant manifestation of newer and higher-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hile GAI 
enhances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efficiency, it also introduces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hat traditional financial 
regulatory frameworks struggle to address due to their rapid iterative changes and innovativ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proposes a "Three-Dimensional Regulatory Framework" based on current financial regulatory policies 
concerning GAI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This framework encompasses technological 
and application aspects, legal and ethical dimensions, and market and societal impacts. It aims to increase algorithm 
diversity and transparency, innovate copyright protection mechanisms, establish new frameworks for accountability, 
anchor financial data quality, optimize antitrust policies, and set new standards for cross-border data flows. This new 
regulatory framework is designed to swiftly adapt to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focusing not only 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financial innovation but also on risk management, market fairness, protection of market participants' 
rights, and global regulatory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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